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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暨调解结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结案、庭外和解。 

●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对相应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次双方达成和解，若和解协

议得以顺利履行，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将对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城电工”）

的控股子公司——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传所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天水天传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传自动化”）于近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调解书，并与相关当事方——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甘肃一建”）签订相关文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天传所集团诉甘肃一建买卖合同纠纷案。 

天传所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5 日与甘肃一建签订了《晶科电力白

城光伏发电奖励激励基地 2019 年 3 号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设备买卖

合同》，合同总价为 266,319,749.33 元。天传所集团依约执行完合同

之后，甘肃一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截至 2022年 9 月 30 日

甘肃一建已拖欠天传所集团履约保证金 8,063,900.00 元、货款

2,256,221.71 元及违约金 1,546,016.64 元，第三人未按期支付项目



质保金 24,388,304.93 元及违约金 737,068.77 元。天传所集团现起

诉甘肃一建及第三人要求其支付应付履约保证金、货款及违约金、项

目质保金等共计 36,991,512.06元。 

上述内容见公司于 2023 年 1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中的“案件二：天传所集团诉甘肃一建买卖合同纠纷案。” 

该案件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裁定（民事判

决书(2022)甘 0105民初 3183 号）： 

1.甘肃一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传所集团支付设备 

款 2,256,221.71 元及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逾期付款利息

855,287.31 元，并以 2,256,221.71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8%标准， 

支付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计算至设备款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 

2.甘肃一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传所集团返还履约

保证金 8,063,900.00 元、支付截止 2022 年 9 月 30日的逾期付款利 

息 690,729.34 元，并以 8,063,9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8%标

准，支付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至履约保证金退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 

息； 

3.甘肃一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传所集团支付质保

金 10,000,000.00元，并以 10,000,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 

率 8%标准支付自 2023 年 3 月 18 日起至质保金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

利息； 

4.驳回天传所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26,758.00 元(天传所集团已预交)，由甘肃一建负

担 158,731.00 元，由天传所集团负担 68,027.00 元，甘肃一建负担

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并支付天传所集团。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上述内容见公司于 2023 年 9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长城电工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42）。 

案件二、天传所集团诉甘肃一建劳务分包合同纠纷案。 

天传所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5 日与甘肃一建签订了《晶科电力白

城光伏发电奖励激励基地 2019 年 3 号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区、

升压站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价格为 104,641,667.00元，第三人

通榆县晶鸿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为该项目的发包方，且是第三人晶科

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为该项目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同时晶科电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该项目支付义务中以《担保函》书面形式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天传所集团按照如约履行了合同内容并已交付第三人使

用产生收益。甘肃一建与第三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至 2022

年 9月 30日甘肃一建已拖欠天传所集团履约保证金 2,126,100.00元

及违约金 63,996.64 元，甘肃一建及第三人未支付的升压站项目款

31,700,000元，违约金 1,938,543.06元。天传所集团现起诉甘肃一

建及第三人要求其支付应付履约保证金、项目款及违约金等共计

35,828,639.70元。 

上述内容见公司于 2023 年 1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中的“案件三：天传所集团诉甘肃一建劳务分包合同纠纷

案”。 

案件三、天传自动化诉甘肃一建买卖合同纠纷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天水天传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传自动化）与甘肃第

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一建）于 2020 年 1 月签

订了《管桩设备买卖合同》，合同价格为 31,986,132.98 元。自动化

公司履行合同之后，甘肃一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甘肃一建已拖欠天传自动化合同款 8,929,560.53 元及

违约金 1,189,794.80 元，未支付的项目质保金 3,062,988.92 元。天

传自动化起诉甘肃一建要求其支付应付合同款、项目质保金及违约金

等共计 13,182,344.25 元。 

上述内容见公司于 2023 年 1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中的“案件四：天传所集团诉甘肃一建劳务分包合同纠纷

案”。 

该案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裁定（民事判决

书(2022)甘 0105 民初 3135 号）： 

 1.甘肃一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传自动化支付设备

款 8,929,560.53 元。 

2.甘肃一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传自动化返还履约

保证金 959,583.99 元、2021 年 9 月 17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

逾期付款利息 79,500.88 元并支付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至履约保

证金退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以 959,583.99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8%标准计算)。 

3.驳回天传自动化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15,060.00 元（天传自动化已预交），由天传自动化

负担 34,404.00元，由甘肃一建负担 80,656.00 元。保全费 5,000.00

元（天传自动化已预交），由被告甘肃一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述内容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长城电工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45）。 

二、诉讼进展情况 

案件一、天传所集团诉甘肃一建买卖合同纠纷案 

该案件一审判决后，甘肃一建提起上诉，经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近日，天传所集团收到甘肃

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民事调解书(2023)甘 01民终 9103

号，内容如下： 

1.甘肃一建向天传所集团支付设备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18,757,132.79 元，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前支付 1,000,000.00 元，

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前支付 1,875,000.00 元，于 2024 年 6 月 29 日

前支付 7,618,367.07 元，于 2024 年 7月 29日前支付 1,875,000.00

元，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前支付 1,875,000.00 元，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前支付 1,875,000.00 元，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前支付

1,875,000.00 元，于 2024 年 11 月 29日前支付 763,765.72 元； 

2.如甘肃一建逾期支付，则每逾期一日以欠付金额为基数，自逾

期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向天传所集团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清之日； 

3.一审案件受理费 226,758.00 元，由天传所集团负担

113,379.00 元,甘肃一建负担 113,379.0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53,677.00 元，减半收取 26,838.50元，由甘肃一建公司负担，剩余

26,838.50 元退回甘肃一建。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案件二、天传所集团诉甘肃一建劳务分包合同纠纷案。 

经天传所集团与甘肃一建及第三方积极协商，就该案件达成庭外

和解，并就案件所涉款项签署相关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由第三方在未付清总承包款项(含质保金)范围内，代甘肃一建向

天传所集团支付应付未付的分包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由第三方直接

向天传所集团支付。 



1.第一笔：由第三方直接代付应付未付的分包款项金额 3170 万

元。 

2.第二笔：剩余总承包款项(包含质保金)待项目消缺事项验收完

毕且满足总承包合同付款条件后，由第三方向甘肃一建及天传所集团

书面通知剩余应付总包款项(包含质保金)的最终付款数额。 

3.甘肃一建在收到第三方关于第二笔款项确认通知后 15 日内，

就第一笔剩余款项向第三方出具《代付通知书》，如甘肃一建超期未

向第三方确认第二笔款项或出具《代付通知书》，则视为甘肃一建默

认同意第三方按第二笔款项确认通知中的金额就第二笔剩余款项直

接向天传所集团付款； 

4.第三方向天传所集团支付的上述任一款项均视为第三方已向

甘肃一建履行完毕相应合同付款义务，无须再向甘肃一建支付；其余

合同项下事宜仍然依约履行。 

案件三、天传自动化诉甘肃一建买卖合同纠纷案。 

该案件一审判决后，甘肃一建和天传自动化均提起上诉，经甘肃

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近日，天传

自动化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民事调解书(2023）

甘 01民终 10601 号，内容如下： 

1.甘肃一建向天传自动化支付设备款 11,992,549.45元，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付清； 

2.如甘肃一建逾期支付，则每逾期一日以欠付金额为基数，自逾

期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向天传自动化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清之日； 

3.天传自动化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4.一审案件受理费 115,060.00元，由天传自动化负担 57,530.00

元,甘肃一建负担 57,530.00元，保全费 5,000.00元，由甘肃一建负

担；天传自动化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46,931.00 元，减半收取 

23,465.50 元，由天传自动化负担，剩余 23,465.50 元退回天传自动

化；甘肃一建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4,152.00 元，减半收取



7,076.00 元，由甘肃一建负担，剩余 7,076.00 元退回甘肃一建。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应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本

次天传所集团及其子公司天传自动化与甘肃一建的诉讼事项经法院

调解结案及庭外和解事项，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若公

司后续按期收回相应款项，将有助于天传所集团回笼资金，满足生产

经营的资金需求，具体以和解协议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天传所集团将

积极推动履行本调解协议，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3 月 23日 


